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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 
第 2屆第 1次委員會議紀錄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年 7月 24日北市教終字第 1076021922號函核發 

時  間：107年 7月 6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00分 

地  點：臺北市市政大樓 2樓低層北區 N202會議室 

主  席：曾主任委員燦金                               記錄：林秀如 

出列席人員                                  

出席：洪副主任委員哲義(請假)、蔡委員曉青、張委員蓉真(邱稚亘代)、

李委員玠芬、易委員君強(請假)、蕭委員銀城、劉委員家鴻、江

委員春慧、蘇委員信如、柯委員文賢、柯委員淑惠、夏委員惠汶、

張委員文昌、王委員淑滿、張委員喜文(穆風代)、吳委員稚猛、

林委員育恬、葉委員阿松、周委員麗端、黃委員富順(請假)、詹

委員昭能、黃委員淑嫻 

列席：市府公務人員訓練處郭政修、市府人事處姚佩芬、市府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陳兆鴻、市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范姜惠鈴、市府文化局

邱稚亘、市府衛生局王文加、市府社會局翁淑卿、市府民政局林

峰裕、市府勞動局林惠菁、市府觀傳局梁秋瑩 

      市府教育局綜合企劃科徐煒勛、中等教育科陳美玲、國小教育科

蔡逸潔、鄭雅文、學前教育科蔡淑雯、特殊教育科劉冠廷、終身

教育科呂柏毅、李宜珍、資訊教育科張雅涵、軍訓室葉士豪、教

師研習中心陳弘偉、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請假)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桑冀威、楊慶鎂、唐厚婷、柯珮珍、侯正福、

鄭玉蘭、張惇婷、吳靖彤、莊敏歈 

壹、 主席致詞並頒贈委員聘書(略) 

貳、 報告事項 

案由一：臺北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第 1屆第 4次會議紀錄，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報告事項 壹 



 2 

裁  示：洽悉備查。 

案由二：臺北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第 1 屆第 4 次會議主席裁（指）示

事項辦理情形，報請公鑒。(報告單位：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與會人員意見摘要： 

周委員麗端： 

（一） 近期所送「家庭教育法」修訂草案中，原規劃新增明定每

一個縣市按照居民的戶數來計算家庭教育專業人員編制

數，但因各縣市政府的人員編制，中央不能直接訂在法裡

面，所以，該法有關中心人員編制條文內容目前已被刪除。

因此，各縣市需自行努力爭取家庭教育中心人員擴編，若

想依該修法新增法條據以爭取擴編，會有困難。 

（二） 我們既已看到家庭教育中心人員的不足，而且認同預防勝

於治療，所以，能否從臺北市做起，重新思考並調整預防

與治療單位編制的比例(目前『家庭教育中心』僅不到 10

人，而『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有 100多人)，將家庭教育中

心的人員擴編。 

（三） 經費、人力是最重要的辦事資源，惟任何議題推動皆要有

計畫，因此，也期待各學層家長會針對家庭教育重點所規

劃提供的具體計畫。 

張委員喜文(穆風代)： 

        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藉此機會感謝家庭教育中心在過去

這一年給予很多的活動經費挹注及技術指導，特別是局長不論大

小活動都有出席參與，再次感謝市府教育局的大力支持。 

詹委員昭能： 

        有一些事情是「結構性」問題，目前結構上已經很清楚擺明家庭

教育的位階就是如此，如果期待本市家庭教育中心有更大的作

為，應該讓市府重新思考其位階。「結構」一旦確認，資源就會跟

著擺放進來，因此，若我們回到基本角度去思考如何做，我想是

很有機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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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委員文昌： 

（一） 有關案號 0104-2，因執行等級為 B，建請繼續列管追蹤。       

（二） 有關案號 0104-3，因應監察院對(教育部)家庭教育推動之

糾正案，本市提供教育部彙處之辦理情形，也希望能完整

提供給本會委員參考。 

（三） 臺北市能否有家庭教育白皮書之類的規劃，以利更完整地

呈現家庭教育施政主軸，並續產出具體方案(例如，輔導原

生家庭有狀況的學生)。 

黃委員淑嫻： 

        臺北市北區新移民社區關懷據點是第一線接觸家庭的實務工作

者，深體跨專業領域合作(例如，社區融合或跨網域合作)的重要

性；近年來所辦理的新移民家庭活動方案，感謝臺北市家庭教育

中心的協助支持。 

蘇委員信如(有提供書面發言條)： 

        在幼兒園的範疇，目前有關家庭教育之服務有下列實例： 

1. 「臺北市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不利條件幼兒專業輔導服務

方案」自 104年 9月籌劃，於 106年完成委託現代婦女基

金會承接南區幼兒園之服務，107 年北區由 YWCA 順利承

接，可配合幼兒園之通知，對家庭親職功能不佳以致影響

幼兒成長發展之個案，提供以幼兒為本位之整體性家庭服

務。 

2. 以臺北市立文山幼兒園為例，有下列做法： 

(1)申請教育部的「親職教育及社區教保資源中心」補助計畫，

並與政大〝USR〞計畫社會科學院團隊結合，辦理親職講座、

家長成長團體(AEC)，進而提供個案化的輔導。 

(2)持續過去 14年以來辦理針對最弱勢家庭的「到宅服務」以

長期深入的陪伴方式，協助家庭親職功能的提升。 

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桑冀威)： 

（一） 監察院糾正案列管的對象是教育部，所以本市權責在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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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教育部提供本市資料彙報，對於臺北市而言有兩項重

點。 

1. 臺北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本會)，監察院很希望本市能

恢復到府級。 

2. 監察委員認為家庭教育中心工作人力或家庭教育組織編

制，非常的不足，希望做一些擴大的調整。 

        目前有待配合教育部推動家庭教育法的修訂，才有擴大編

制或增加人員的法源依據，否則的話有一些困難，以上狀

況本市都已做了適度反映。 

（二） 謝謝各位委員的指導，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集規劃、執行

與督導於一身，而僅編制職員 6 人，若能結合大家共同努

力，效果相對好一點。因此，本中心的合作觸角一直延伸，

誠如報告案由三之中心業務簡報內容，今年除賡續與小聯

會合作外，上半年與中聯會、高中聯會活動搭配已經有 2、

3次了，8月更結合 4學層聯會預計在動物園辦理 1大型的

祖父母節活動；另外，也與大學合作，甚至海巡署、空軍

等飛航單位(男性較多的機構)做家庭教育宣導及講習等。

故我們是在穩健中成長、進步。 

（三） 回應張文昌委員所提「學生輔導」意見，目前本中心有辦

理「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個案通報及諮商輔導計畫」，當學

校力有未逮時，由學校申請該計畫經費去聘請專業證照人

士做長期、針對性輔導。只是該項計畫執行時，考量輔導

情形不宜大鳴大放，故可能僅有學校輔導室知悉。 

（四） 本中心在 108 年度單位預算爭取「家長學苑」經費，因市

府總額度控制得厲害，打了折扣，雖希望能達成局長的指

示補助額度，但仍有困難。在新年度或新學年 8月開始時，

本中心及家長會聯合會可對話、整合交換意見、執行計畫，

合作互惠。 

裁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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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104-1，併報告案由四之裁示辦理。 

二、 0104-2，請依規劃進度繼續辦理。 

三、 0104-3，有關監察院對(教育部)家庭教育推動之糾察案，涉地

方政府轄下家庭教育中心組織編制擴充事項一節，請家庭教育

中心先行了解與盤點市府可彼此策略聯盟之相關資源，以及其

他縣市家庭教育中心人員進用狀況，並思考委外研訂本市家庭

教育施政綱要(以爭取組織再造)的作為方向；俾於 9月份召開

本委員會第 1次臨時會議討論之，並請先於 8月初登錄本人行

程進行臨時會議之會前會(教育局內部會議)研商下一步該如

何做。 

四、 0104-3，有關「家長學苑」可先行調查各學層需求及社區大學

需求，併提 108年經費編列一節，請家庭教育中心及終身教育

科積極爭取年度預算，擴大結合各學層家長會及社區大學辦理

之；另請本局會計室、終身科、國教科、中教科及家庭教育中

心，共同配合研商如何運用本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補助各學

層學生家長會長聯合會定額(例如，每學層家長聯合會一年 200

萬)以擴大辦理家長成長課程及活動之作為，本事項請併提 8

月初會前會討論之。 

案由三：為「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107 年度重點業務推展情形」專題報

告，報請公鑒。(報告單位：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裁  示：委員沒有相關提問，本報告案洽悉備查。 

案由四：本市「推展家庭教育整合計畫」(104-106年)107年 1-6月執行

成果，報請公鑒。(報告單位：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與會人員意見摘要： 

張委員文昌： 

        由手冊資料所呈現參加研習的性別比例(例如，第 31 頁執行成果

1-1-1 及 1-1-2 教育局項目)顯示男性(爸爸)參與的比例偏低(約

1:5)，建議爾後規劃主題可考慮參加研習主體對象，在策略上多

鼓勵、甚至針對「父親」角色使之參加。另外，對家庭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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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的各項活動，亦表達高度的肯定。 

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桑冀威)： 

（一） 本中心已朝向張文昌委員所提方向努力。並曾經邀請一位

育嬰留職停薪的警察爸爸(妻子去工作)，擔任講座分享其

家庭分工的抉擇與過程。現實中，考慮家庭經濟來源問題

及穩定，此方向恐未成熟，但仍是未來努力目標。 

（二） 主席曾局長剛才特別關心觀傳局的行銷，因此建議下次會

議，請觀傳局對於行銷管道提出介紹，讓與會者了解如何

能以較少經費達到宣導效果。 

江委員春慧： 

        觀傳局針對如何使用公益管道來達到行銷效果，可以列舉一些行

銷案例和當初的預算等等，在下次會議提供給大家參考。 

周委員麗端： 

（一） 方才家庭教育中心的業務報告及整合計畫，我們有目共睹

真的做了很多，且呈現了整合各局處資源成果，包括橫向

聯繫、跨局處合作，在此給予高度肯定。 

（二） 另亦建議向尚未分享的單位互相學習，請多排定一個單位

報告，互相學習分享。個人雖然不是很了解臺北市勞動局

目前業務，但從家庭教育角度來看，我認為可以分享的內

容，例如勞動部提倡「工作家庭平衡協助方案」，職場裡之

家庭友善政策等，目前在臺北市的執行狀況都很好，勞動

局其實已經做了很多，支持中央的政策，我們自己可能還

有一些創新方案，只要與家庭有關都可以；另外，各個單

位或機關，不管是政府單位、民間機構或企業，有無可能

在其員工進修時，除了專業成長外，亦安排家庭教育議題

(例如，企業員工不要只學怎麼修電腦，如何修復關係也很

重要)。 

詹委員昭能： 

        很多高科技產業會安排與公教人員婚友聯誼，這也可以算是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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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另勞動局也可以運用現有的 EAP 員工協助方案機制，擴大

將家庭、夫妻關係的諮商納入，或與家庭教育中心合作辦理有關

親子教育、夫妻關係講座。另為鼓勵參與親子講座，各局處可考

慮補助車馬費方式提高誘因。現行偶像劇呈現許多負面題材(例

如，離婚、家暴等)佔據許多媒體版面，我認為政府可用補助方式，

讓媒體於節目中加入正面家庭元素「置入性行銷」，可請文化局協

助。另現今家庭力量薄弱，原因起於獨門獨戶，照顧小孩或老人

非常辛苦，我認為市府可鼓勵兄弟姊妹或親戚就近居住，策略性

營造社區，增強家庭社會支持力量。最後，資源整合的部分，獨

漏「性別平等教育中心」及「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三者之間如何

合作，是個很大的挑戰。 

勞動局劉委員家鴻： 

        勞動局長期以來重心在職場，勞工教育議題本身就很多。委員所

提工作家庭平衡方面，勞動局現已有相關政策，下次會議可向委

員提出此方面報告。 

裁  示： 

一、 本委員會議經由各局處的分享報告及與會人員的集思廣益，確

實有利局處間的橫向聯繫，找到彼此串聯與合作的切入點。下

次會議請觀傳局、勞動局提供專題分享。 

二、 107 下半年度仍請參考本案項目分工，請各主協辦局處持續辦

理及積極密切協同合作推動本市家庭教育相關工作，並於下次

會議完成提報 107年 1-12月執行成果。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    會：中午 12時 40分 


